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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公眾持股量之公佈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分別為「董事會」及「董事」）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獲告知，余卓兒先生和余少玉女士（統稱「余氏」），  

於本公司股本（「股份」）中合共持有115,472,280股股份，佔於本公佈日期之

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約29.72%。 

 

由於余氏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核心關連人士，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分別為「聯交所」及「上市規則」），余氏持有之股份將不計入

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 

 

計及余氏與本公司其他核心關連人士之持股，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公眾持股

量約為24.44%，跌至低於上市規則第8.08(1)(a)條規定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之

25%須由公眾人士持有之水平（「最低規定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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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股權架構載列於下表： 
 
 
 
 
股東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份概約 

百份比 
(附註 1) 

 
善晴有限公司 (附註 2) 
 

 
114,741,416 

 
29.54% 

 
林建岳博士 
(“林博士”) (附註 2) 

 

48,802,906 12.56% 
 

林建名博士 (附註 3) 
 

1,021,443 0.26% 
 

周福安先生 
(“周先生”) (附註 4) 

 

202,422 0.05% 
 

林孝賢先生 
(“林先生”) (附註 5) 

 

12,459,208 3.21% 
 

余寶珠女士 
(“余女士”) (附註 6) 

 

825,525 0.21% 
 

余氏(附註 7) 115,472,280 29.72% 
 

公眾股東 94,957,759 24.44% 
 

 
總數  

 
388,482,959 

 
100.00% 

 
 
附註: 
 
1. 以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388,482,959 股股份）計算概約百份比。 

 
2. 由於林博士擁有善晴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0%權益，故林博士被視為於善晴有限公司   

擁有之114,741,41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林博士亦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48,802,906股股份。 
 

3. 林建名博士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1,021,443股股份。 
 

4. 周先生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202,422股股份。 
 

5. 林先生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12,459,208股股份。 
 

6. 余女士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825,525股股份。 
 

7. 根據本公司從余氏接獲之資料，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余卓兒先生及余少玉女士均視為於
彼等共同持有之115,472,280股股份(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29.72%)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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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公眾持股量不足乃由於余氏增持股權，彼等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核心  

關連人士。 

 

本公司正考慮採取不同的措施儘快恢復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至按照上市規則的  

最低規定百份比。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有關恢復公眾持股量之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副主席 
周福安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即林建名博士（主席）、林建岳博士（副主席）、       
周福安先生（副主席）、余寶珠女士、林建康先生及林孝賢先生（亦為余寶珠女士之替代董事）；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樹賢、林秉軍及周炳朝諸位先生。  
 


